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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股东股利分配权的司法救济

？ 龚 博
＊

【 摘 要 】 有限公 司股利分配权的救济制度是在公 司 自 治失灵时 ，
通过 司 法介入的 方式强 力 匡正

公 司秩序 ，终极 目 的是在不影响公 司效率的 前提下 ，
实现公 司 法上的 实质公平 。 各地近年来的股利 分配

诉讼样本反映 出 我国 法院对该类糾 纷的 审理 中 存在受理 范 围狭窄 、 司 法能动性发挥不 充分和举证责任

分配失衡等问 题 ，导致在大股 东滥用控制权过分提取任意公积金进行利 益的 自 我输送时 ，
权利 受损的 中

小股 东 无４获得保护 。 我 国 应该 以合理期待原 则作 为股利分配请求权之 司 法救济制 度的 法理基硇 ，谨

慎地确立公 司提取任意公积金的合理性裁判标准 ，
同 时提高程序规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

以期 实现股东

利益与公 司 自 治之 间 的平衡。

【 关键词 】 有限公 司 股利 分配 司 法救济

作为公司利益交织的核心 ，股利分配经常是公司股东 、
管理人和债权人等相关者之间对抗和博弈的

目标 。 各国公司法传统上对介入公司股利分配纠纷持谨慎态度 ，
因为利润分配属于公司 自治的范围 ，公

司有权根据经营状况 、未来发展来决定是否分配股利以及分配的 比例和方式 。 然而 ，
在资本多数决的原

则下 ，利润分配的决定不可避免地与运作或控制公司的大股东或董事等个人意思紧密相连 。 若控制者

掌握公司权力拒不分配公司利润或者非法分配时 ， 中小股东既缺乏谈判的筹码争取到维护 自身利益的

纠纷解决协议 ，也没有退出公司 的流动机制 ，便成了公司权力滥用者刀俎下的鱼肉 。 此时 ， 司法救济手

段是中小股东维护 自身利益的最有力甚至是唯
一的途径 。

有鉴于此 ，本文对我国各地法院在 ２ ００６ 年一２ ０ １ ４ 年间的 ３５２ 份公司股利分配纠纷
［ １ ）

的诉讼样本进

行统计分析 ，归纳该类诉讼的争议焦点和特征 ，研究样本中法官的审判原则和标准 ，评估诉讼当事人的

权利是否得以充分救济 。 随后 ，通过梳理英美普通法中合理期待规则的制度内涵和适用实践 ，
分析其对

完善我 国股利分配诉讼司法审判的借鉴意义 ，最后结合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适用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 ） 》 （征求意见稿 ） 的内容探讨有限公司 中股利分配权司法救

济制度的完善 ，
以期为我国相关制度的改进和司法实践的开展提供

一

个可选择的方向 。

＿

、股利分配权司 法救济的逻辑起点

传统的法学和经济学理论
一般认为 ，公司 内部所有与控制两权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成本是现代公

＊ 作 者单 位 ： 中 南 大 学法 学 院 。
本 文 系 ２０ １ ３ 年 度教 育部 人 文社会科 学研 究青 年 项 目

“

股 利 分 配 请求 权救 济 制度研 究
”

（ １ ３ＹＪＣ ８２ ００２２） 的研究成 果 。

〔
１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 民事案件案 由规定 》 ， 在审判 实务 中 ，

股 东股 利分配权被侵害后提起的诉讼将专 门 以
“

公 司 盈余

分配糾纷
”

为二级案 由 。 但在 学理上 ，公 司 营收在扣除 经营成本后仍 需纳税并提取法定公积金 ，
此后 方可进行股 息 、红利 的分配

，
因 此本

文认为称之
“

股利分配纠 纷
”

更为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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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理论研究与制度建构的最为本源的逻辑基础 。 然而这
一

前提在有限责任公司 中并不完全适用 。 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之间权利格局的失衡带来的利益异化和冲突 ，经常被 困在封闭性的牢笼下 ，如果缺失了公

权力的矫正 ，则容易出现中小股东权利受损而无法救济的不公平现象 。

（

一

）股东异质化现实下公司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

传统的公司代理理论将公司 内部分为管理者与股东两个群体 ，并假设各群体内部成员利益诉求相

同 、权责配置平等 ，公司法律所致力的核心问题是尽力保持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最小化 。 然而事

实上 ，股东虽然与其他投资者通过契约形成了合作的关系 ，但该种关系并没有完全地把所有股东联接成

为一个行动
一致的统一体 ，

而只是提供了股东之间相互博弈的场所 。 当股东进人到现实公司场域中时

将会发现 ，其必然因各种 因素 ，
比如持股比例的大小 、对公司经营控制能力的强弱 、股份类别 、投资偏好

等差异被划分归入不同群体 ，被传统公司法理论假定一致的股东群体内部利益开始撕裂 。 这种分离在

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经常合二为
一

的有限责任公司 中尤为明显 ： 由于股东人数较少 ，
有限责任公司中的

大股东集管理者和剩余财产索取者双重身份于一体 ，大股东利益逐步与管理者的私人利益重合 。 公司

股利分配的矛盾正是股东从同质走向异质的主要表征 。

根据获取利润途径的差异 ，股东可以分为收益单纯型股东和收益多元型股东 。 收益单纯型股东主

要是中小股东 ，
投人资本后 ，

股利是获取投资 回报的唯
一方式 。 而对于参与公司的经营 、 出任公司管理

者或雇员的大股东而言 ，
收益既可以通过正式投资分红实现 ，也可以通过薪酬 、奖金或退休金等形式享

受 。 基于此 ，两者在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上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 。 大股东倾向于公司留存利润 ，从而扩大

公司规模 ，提高公司盈余 ，其 自身的权力 、薪酬和名望随之上升 。 对中小股东而言 ，将利润用于公司的扩

大再生产是风险性投资 ，
股利是更安全和稳定的投资 回报 。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投资回报上的取向差异 ，造成股东间利益格局失衡 ，股东之间的利益追求从同

质走向异质 。 股东冲突随之产生 ，进而
“

酝量 、发酵 ，
甚至演变为对抗

”

。

［
３

］利益的争夺激活了控制权的

行使 。 基于经济 、效率价值的 目标 ，分散的股东个体利益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整合成为整体利益 ，持

有多数表决权的股东的意志上升为公司意思 ， 因此股东会通过的利润归零或者高比例公积金策略具有

无可厚非的合法性 。 然而 ，资本多数决原则实现的只是
一种不完全的程序正义 ，而不能成为确定

“

决策

合理
”

的正当根据 。 当多数股东及大股东由于公司的发展需要 ，决定将利润留存于公司 ，其仍可凭借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优势不断地从薪水和津贴及其他方式中获得利益 ，并且这种收益与利润分配通常

具有负相关性 。 显然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该项决策 中存在利益冲突 。

再者 ，法律配置与实态状况并非总是
一

致的
，
权力运行中存在着侵犯性 、扩张性和腐蚀性的天然倾

＇

向 。

［
５

］

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 固然始于 自 己的股份权利 ， 但随着持有或运用表决权数量的增加 ， 为 了追

求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往往把控制权使用到极限。 同样作为公司投资主体的中小股东的相关权益却没

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实现 ，股东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情况 。 总之 ， 围绕股利分配政策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

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两者之间严重的权力失衡体现了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 。 借助司法矫正公司控制权

滥用的现象以维护投资主体的实质平等是现实的迫切需求 。

（二 ） 公司封闭特征下替代性救济措施的局限

当股利分配权受到侵害时 ，
理论上中小股东可以通过事先安排好的协议解决纠纷 ， 或卖出股份 ，甚

至要求公司 回购其股份 。 然而 ，这些途径却受到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的现实桎梏 ，无法提供有效救济 。

〔
２

〕
汪青松 、 赵万一

：《股份公司 内部权力 配置的结构性变革——以股 东
“

同质化
”

假定到
“

异质化 现实的演进为视角 》
，
《现代

法学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３ 期 。

〔
３ 〕 甘培忠 ：《公司控制权的正 当行使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１
６ 页 。

（
４］ 宋暫 慧 ：《民主视域下的资本 多数决异化根源研究 》

，
《河北法学 》２０ ０９ 第 ８期 。

［ ５］ 郭 富青 ： 《论法权关 系异化的本质及其法律矫治 》 ， 《 河北法学 》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１ 期
；郭富青 ： 《论控制股东控制权的性质及其合理

配置 》 ， 《 南京 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 ）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２ 期 。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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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股东的事前安排。 股东为寻求相互间稳定友好的合作关系 ，常常会对股东一般行为准则和

成员间冲突的解决方法通过公司的章程或股东之间的内部协议事先约定 。 这些事前安排
一

方面可以有

效约束各方当事人在公司 中 的行为 ，
从而减少纠纷 ，降低大股东侵权的概率 ； 另一方面为股东之间的纠

纷提供协商解决的范式 ，避免诉讼带来的成本 ，避免对公司声誉的影响 。 然而 ，
理想中 的合同约定难以

跨越现实的障碍 。 多数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小股东在投资公司时 ，并没有事先做出包括股利分配纠纷的

预防和纠纷解决措施的安排 。 在公司成立之初 ，股东间基于良好的人格关系或其他关系往往对公司的

发展持乐观态度 ，在这种氛围下探讨股东之间的冲突和解决会伤害相互之间的信任 。 换言之 ，基于
“

面

子
”

，
股东降低了对冲突安排的需求 。 股东的有限理性也制约了他们的合同约定能力 。 即使当事人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 ，
对可能发生的股东之间的冲突抱有足够的谨慎态度 ， 由于商业经营与人性的复杂性 ，

也会不可避免地留有合同漏洞 。 此外 ，预期和前期契约谈判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也降低了股东之间

做出私人安排的动机 ，其协议条件常常是 口头的 ，或者存在于模糊的共识之中 。

〔
６

］

其次 ，有限责任公司缺乏灵活的股东退出机制 。 对上市公司的股东而言 ，其持有的股份可 以在公

开市场上 自 由流通 ，
即使公司拒绝分配股利而是将股利留存公司 ，其持有的股份价值将随着公司整体

价值的提升而增加 ， 股东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股份的方式收 回投资 ，并获取增值部分的收益 。

与之相比 ， 即使公司 留存的利润使公司价值增加 ，有限责任公司天生的封闭性导致公司财务状况无法

及时向市场传递该信号 ，股权价格无法有效地体现公司的价值。 事实上 ，为了满足有限责任公司 的人

合性需求 ，
公司法和股东之间 的私人安排通常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进行严格的限制 。 这种限制就使

得股东
一旦完成出资 ，其换来的持股便在公司 中处于

“

锁定
”

状态 ，股东也不可能利用二级市场卖出股

权获得收益 。 另一方面 ， 股利分配政策本身是对上市公司治理的一种监督和约束机制 ，股利水平是向

市场传递公司盈利能力好坏的信号 。

［
７

］公司管理层如果执行与股东利益相悖的股利政策 ，将利润用作

低 回报率的再投资 ， 下跌的股票价格将通过市场的约束对其起到威慑作用 。 有限责任公司则缺乏公

开市场 ，导致了股利政策对公司控制者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无法实现 ，股东间就公司 利润分配发生争议

的可能性增大 。

再次 ，虽然公司股东间的股权收购制度为受困 的少数股东提供了退出途径 ，但大股东却没有很强的

动机以公平的价格去收购 中小股东的股权 ，因为对于大股东来说 ， 中小股东的投资发挥着长期 、低效率

并且没有到期 日 的贷款的作用 。

［
８

］

大股东只有在股权出让价格低于正常估价时 ，才有可能去收购中小

股东的股权。

［
９

］

大股东往往通过不分红将中小股东排挤出公司 。 另外 ，对有些中小股东而言 ，退出
一家

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并不是他的最佳选择 。

综上 ，有限公司大股东权利的异化和滥用导致多数决原则背离了公司法事前预设的宗旨 。

［
１ （ ）

］ 在中

小股东获利无望时 ，既缺乏内部救济的途径 ，也很难将股权转让给他人以获得相应的对价 。 从长远看
，

如果无法给受损的股东提供合理救济 ，公司将陷入无休止的矛盾和冲突中 ，
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和声誉也

会受到严重损害 ，
不利于公司资本和经营规模的扩大 ，如此的恶性循环 ，必将摧毁具有发展价值的企业 ，

矛盾得不到解决最终将引发新的社会冲突 。 中小股东向法院起诉是其获取公权力外部支持的途径 ，
法

院应依案情证据 、法理逻辑来判断是否对公司 内部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和矫正 。 但现实情况是 ，法院干预

公司 内部矛盾的保守态度经常成为有限责任公司 中小股东获得有效司法保护的障碍 。

〔 ６
〕ＳｅｅＨｏｄｇｅ ０

＊

Ｎｅａｌ
，
Ｃ ｌｏｓｅ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 ｉｏｎｓ ： Ｅｘｉｓ ｔｉｎ
ｇ 

Ｌｅ
ｇ

ｉｓ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Ｒｅｆｏｒｍ ，
３ ３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ｙｅｒ８ ８６

，
（ １９７ ８

）
．

〔 ７
〕

［ 葡 ］ 席 尔 瓦等
：
《股利政策 与公司治理 》

，
罗培新译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６ 页 。

［
８］ＳｅｅＭｉ ｃｈａｅｌＤｏｏｌ ｅｙ，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 ｌｓｏｆ Ｃｏｒ
ｐ
ｏｒａｔｉ ｏｎＬａｗ

，
Ｗｅｓｔ

Ｐｕｂｌ ｉｓｈｉｎ
ｇ， 

１９９５
， ｐ

． １ ０５ ８ ．

〔
９ 〕 ＳｅｅＪ ．Ａ ．Ｃ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

ｇ
ｔｏ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ｏｏｌｅ

ｙ ，Ｉ ｌｌｉ
ｑ
ｕｉｄｉ ｔ

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 ｉ

ｔａｔ
ｉｏｎ： ＡＰｒｏｐｏｓ

ｅｄＳｔａｔｕｔｏｒ
ｙ 
Ｓ ｏｌｕｔ ｉｏｎ ｔｏｔｈ ｅＲｅｍａ

ｉｎ ｉ
ｎ
ｇ
Ｃｌｏｓ ｅ

Ｃ ｏｒ
ｐ
ｏｒ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ｂ ｌｅｍ

，

６ ３Ｖｉｒ

ｇ
ｉ ｎｉ ａＬａｗＲｅｖｉ ｅｗ６（ １９７７

）
．

〔 １
０

〕 同前注 〔 ５ 〕 ， 郭富青文 。

８５



法 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

二
、我国股利分配诉讼的样本分析

（

一

）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围绕股利分配 ，在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 、股东与管理层之间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乃至股东与

国家之间 ，存在着不同的期望 ，进而引发了利益冲突甚至对抗 。 股利分配的救济制度在深层上是
一

种多

方利益平衡机制 ，是社会在尊重契约化的基础上关注公司利益分配中弱势群体的体现 。 本文关于股利

分配纠纷诉讼的样本数据主要取 自北大法宝数据库和北大法意商法判例数据库 ２〇〇６年至 ２０ １４ 年间的

法院裁决文书 。 通过对 ３５ ２个相关案例进行描述 、统计 ，力求获得对样本总体情况的认知 ，
挖掘法院裁

判的立场 、规律和现存问题。

（二 ）样本的描述统计

１ ＿ 原告股东的基本情况

（ １ ） 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布 。 依法律规定
［

１ １
］

与实务经验 ，
股东持股 １０％ 、 ３０％ 、５ ０％便可分别享

有不同的重要权利或控制公司 ，故本文以 １ ０％ 、３０％、 ５０％ 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股权比例节点进行统计。

样本中持股 比例在 １０％ 以下的股东 占 ３４
．５８％ ，１ １％—３ ０％ 的占 ４２

．
９９％

，
３ １％＿ ５０％ 的 占 １６ ．８２％ ，

三者

合计占 ９４ ． ３９％
，这印证了股利分配权受到侵害的多为中小股东 。

（２） 原告股东兼任管理职务的情况 。 通过分析原告股东是否兼任公司管理职务的情况 ，
显示出大多

数原告股东不出任公司管理职务 ，无法享受工资 、津贴等报酬 ，佐证了本文第
一部分的推理 。 而在原告

股东出任管理职务的案例 中 ，兼任董事和监事的情况最常见 ，其次任总经理 ，
再次兼任副总经理 ，其他还

有同时兼任多种职务的情形 。 在案件中 ，多是由于原告股东的管理职务被撤销 ， 随之无法获取分红 ，进

而提起诉讼 。

． ２． 被告公司的类型 。 在 ３５ ２个样本中有限公司高达 ２ ５８ 个
， 占 ７３ ．３％

，
另有 １６ 家股份公司与 ７８ 家

集体经济组织 。 这一方面反映了股利分配纠纷多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中 ，另一方面也说明 了司法救济

是该类型公司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重要途径 。 如上所述 ，
（上市的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可 以在流通市场

上通过股权转让收回投资 ，并获取股权增值收益 ，
故而产生股利分配纠纷的概率不如有限公司 。 正是基

于这样的考量 ，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缩于封闭性突出 的有限公司 。

３
． 案件争议焦点 。 通过分析股利分配纠纷案例争议焦点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 ， 大多数案件的争议

聚焦在公司是否应当分配利润上 （ 占 比 ５４％）
，
这也是法官发挥 自 由裁量权的重要方面 ，其余则是关于被

告是否违规分配利润导致原告少分（ 占比 ９％） ，或者被告股东是否接受了多分配的数额 （ 占 比 １ ３％ ） ，也有

部分案件就公司应分配的数额产生争议 （ 占比 ２４％ ） 。

４． 纠纷解决的类型和结果。 以
“

判决
”

方式结案的达 ３２８件 ， 占样本的 ９ ３ ． １ ８％
，以

“

裁定
”

方式结案

的仅有 １ ０ 件 ，
占 ２ ． ８４％

，
主要指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

以
“

调解
”

方式结案的仅有 １ ４ 件 ，

占 ３ ．９８％ 。 由此可推论 ，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较为激烈 ，
绝大多数无法通过较平和的调解方式结案 。

对于原告要求分配股利的诉讼请求 ，在 ６９％ 的判决中法院予以驳回 ，
理由绝大多数都是公司尚未

作出股利分配的决议 ？

，在 ３ １％ 支持分配的判例中 ，法院的根据也多是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
，
也有极少数

法院在公司不予配合作出决议的情况下 ，参照公司章程 、股东协议 、行业利润水平和公司交易金额等方

法灵活给予了分配股利的判决 。

［
１２

］

（三 ）小结

股利分配纠纷主要发生在中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中 ， 原告主要为中小股东 、无管理职务的股东 ，
案

〔
１ １

〕
根据我 国 《公司 法 》和相关法规规定 ，股 东持股 １０％ 以上 享有股 东会召 集权 、解散公司请求权等 重要权利

，

实践 中股 东持股

３０％ 以上对公司 具有重 大影响
，
持股 ５０

°

／。 以上即 为控股股 东 。

〔
１ ２

〕
参见北京 市通 州 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通民初 字第 ０５７ ０２ 号判决书 。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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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公司是否应当分配股利 、分配数额和违规分配上 ，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较为激烈 ，

法院绝大多数以
“

判决
”

方式结案 。 在裁判公司是否应当分配利润时 ，法院多倾向于交由公司 内部解决 。

三 、我国股利分配权司法救济的困境反思

作为股权权能之
一的股利收益权 ，是公司法保护的

一项重要股东权利 ，也是我国司法领域明确可诉

的权利 。 然而 ，如上文所析 ，拒不分配股利是有限公司大股东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控制者压榨中小股

东 、攫取不当利益的主要手段之
一

。 在实践中 ，样本也反映了股利分配是公司大小股东之间利益争夺的

重要领域 ，而我国对此的司法救济现状却堪忧 。 归纳起来 ，可诉范围过窄 、立法缺失导致法官不愿作出

强制股利分配的判决 、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分配失衡这三方面是股利分配权司法救济不力 的主要原因 。

（

一

）受理范围狭窄 ，
忽视有限公司对司法审查的特殊需求

我 国 《公司法 》对股东股利分配权受损并没有赋予直接的救济手段 ，仅在第 ２２ 条规定股东 （大 ）会 、

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不合法或者不符合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
股东可

以 自决议作 出之 日起六十 日 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基于此 ， 也有学者称该权利具有
“

抽象
一

具体
”

的

双重性质 ， 即股东获取股利的权利只是
一种抽象意义的 、潜在的可能实现的权利 ，

只有当公司股东 （大 ）

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 ，这种权利才能转变为具体的既得权 。

〔 １
３

］

样本也反映了司法救济的对象大多是

股东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 ，在法院支持分配股利的情形中 ， ７８％ 的案件都是股东会已经形成股利分配

的决议 ，但未向股东实际支付的或未足额支付 ，法官方判令公司履行支付义务 。 股东会未形成股利分配

决议 ，
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分配股利的 ，

法院大都不予支持 。

［
１
４

 ］

甚至公司 已经有分配利润的决议 ，但没有

股利分配明细表 ，
如谭某诉上海某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

一

案中 ，

［
１ ５

１法官仍以难以干预或无法执行为由

将皮球踢回 了公司 。 对公司 自治的过度迷信和依赖 ，导致了在维护资本多数决原则和限制大股东滥权

的天平上 ，
司法不 自觉地向前者倾斜 。

公司 自治虽然以股东 自治为基础 ，但并不应当单纯地等同于股东 自治 。 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拟制体 ，

其意思表示总是与运作或操纵公司的具体 自然人密不可分 ，
股东会决议通过的股利分配方案也必然是

大股东意志的体现 。 而在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情形下 ，公司能否顺利召开股东会都令人怀疑 。 公司 自

治并不能取代有限责任公司对良好司法审查的需求 ，反而会助长和加剧多数股东及大股东对少数股东

及中小股东的欺压 ，动摇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基础 。

〔
１ ６

］从上文样本可得知 ，我国绝大多数股利分配权

纠纷都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中 ， 进一步反映了封闭公司 中小股东 的权利更容易被大股东以 自治的名义

而侵害 。

从国外实践来看 ，

一般都允许股东在公司未作出股利分配方案时起诉 。 在美国 ，公司的股利政策属

于公司 内部事务 ，
应由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决定 ， 股东通常没有权利要求法院的司法介入 。

“

只有董事

会或股东会不分配股利的决议是滥用 自 由裁量权利 ，从而形成欺诈 ；或者它们违反了对股东所负的忠诚

信托义务时 ，法院才能进行司法干预 。

”
［

１ ７

经典的道奇诉福特汽车公司案中 ，密歇根州的最高法院最终

认定福特的
“

社会福利
”

的观点不能构成公司不分配股利的合法理由 ，福特公司的无股利政策已经侵害

了小股东道奇的股利分配权 。

〔
１ ８

］

在英国 ，法官有权主动调查董事们保留公积金而不分配利润的行为是

出 于恶意 ，还是出于开展业务过程中合理存在的审慎行为 。 公司如果通过支付报酬的方式将利润在
一

〔 １ ３
〕
邱海洋 ：《公司利润分配法律制度研究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 第 ４４ 页 。

〔
１４ ］ 山 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 当前审理公 司诉讼纠纷案件的 困境及其对策 》 ， 《法律适用 》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

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 ：《关于审理公司 糾纷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 （
试行

）
》

，
第 ６８ 条。

〔 １
５ 〕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 闵 民二 （商 ）初 字第 ２ １ １２ 号判决书 。

〔 １６ 〕 常健 、 张强 ： 《商业判断规则 ：
发展趋势 、适用 限制及完善 》

，
《法商研究》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３ 期 。

〔
１７ 〕 罗伯特 ． Ｃ ． 克拉克 ： 《公司法则 》 ，

胡平等译 ，

工商 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４９８ 页 。

〔
１ ８

〕
叶林

、黎建飞主编 ：《商法 学原理与案例教程Ｘ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２２６ 页 。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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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群体中独享 ，或者没有充分的商业理由而保留股利不予分配 ，
则有可能构成对小股东的侵害 。

［￣
在

法国 ，法院为确定股东会权力之行使是否 出于不正当动机 ，

一

般要检讨公积金构成背后的理由 ，任何受

害股东都有权利以股东会决议构成权力滥用为 由对该项决议提出异议 。 法 国最高法院认为 ，

“

在涉及公

司经营管理事项时 ，法院并不应代替股东会的决策 ，但是法院对这种决策负有监督审查的义务 ，尤其是

在控制股东滥用权力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或图利 自 己的情况下更应如此 。

”
〔
Ｍ

〕

由此可见 ，
股东以股利分配

权利受到侵害为 由提起诉讼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 只是法院对于公司股东会 自 由裁量权的审查结果未必

支持原告股东 。

（二 ） 司法能动性不足 ，不愿作出强制分配股利 的判决

各国实践表明 ，司法者必要时应当享有
一定的司法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达到公正裁判案件的 目的 ，

主要表现在司法 自 由裁量权的行使 。 司法 自 由裁量的意义在于 ，它是
“

缓和或消弭法律规范的僵硬性与

现实生活的流动性之矛盾的有效手段 。

”Ｕｌ
］
“

在世界上没有任何
一个法律制度无 自 由裁量权 ，为 了实现

个别公正 ，
为了实现创设公正

……

”
［
２ ２

哉国现有司法判决体现出法官很少发挥能动性去实现当事人实体

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分配。 法官审理股利分配纠纷的司法潜能受到我 国现有公司立法不足的严重制约 。

新修订的 《公司法 》虽然增强了法律规范的可塑性和可操作性 ，但我国长期 以来
“

宜粗不宜细
”

的立法思

想导致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和粗糖 ，对于纷繁复杂的现实无法提供有效的审判指导 。 立法技术上的不足

也使得法官对公司纠纷案件采取谨慎的态度 。
．

再者
，
在立法空白的情况下 ， 即使法院肯定了股东就股利分配的诉权 ，

采取何种标准确定公司股利

分配的数额对法官也是一个考验 。 如前文所析 ， 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往往不仅涉及到公司是否应当

分配利润 ，也常对公司决议中股利分配的标准提出异议 。 多数法官适用 了商业判断规则 ，以非常宽松的

标准看待公司保留 红利的行为 ，
或者将纠纷解决途径又交还给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 。 对善意的大股

东和公司管理人而言 ，
这种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有效地使其免于陷人诉讼深渊 ， 体现了对公司独立人格的

尊重 。 而对于本身处于强势地位的大股东而言 ，商业判断规则所带来的倾斜性保护容易引发其权力的

进一步扩张 ，为控制权的滥用提供捷径 ，
这显然与公司法股东平等的基本理念和公司法律的发展趋势背

道而驰 。

［
２３

］虽然司法实践中法官
“

置身事外
”

的立场可能是出于其 自身专业限制 ，但这可 以通过寻求第

三方专业机构的协助得以解决 。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成文法传统下法官更依赖于明文规定并据此判案 ，

而对于主动发挥能动性根据个案来对症下药显得踌躇不前。 有限责任公司股利分配的司法审查需要允

许法官比传统的商业判断事项更加深入地了解公司 ， 国外司法实践在审查公司分配股利的合理性时 ，也

拋开商业判断规则 ，肯定了 司法权对公司 内部事务的介人 。

［

２４
］法院逐渐采用 了股东合理期待原则来判

断股东的压制行为 ，
从而决定是否给予中小股东救济。

（三 ）举证责任分配失衡 ，无法实现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

公司法实体规范中没有涉及股利分配纠纷中当事人举证责任负担的分配 。 但在具体诉讼中 ，举证

责任对当事人意义重大 ，
它决定了在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 ， 由哪一方承担诉讼的不利后果 ，不仅关系到

当齊人在程序上的利益 ，更直接关系着公司法所保护的实体权利能否实现 。 目前大部分法院的做法是

坚ｇ

“

谁主张 ，谁举证
”

的传统民事诉讼规则 ，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举证不能或举证不足以证明 自 己的

主张
，
就要承担不利或败诉的法律后果 。

〔
１ ９

〕
刘俊海 ： 《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权的保护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２ １
６ 页 。

〔
２０ 〕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ｒｕｒ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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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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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９９ １

， ｐ． １ ５６ ．

〔
２ １ 〕 樊 崇义 ：《诉讼原理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 ７５ 页 。

〔
２２ 〕 Ｓ ｅｅ ＭｏｒｔｉｍｅｒＫａｄｉ ｓｈ

，Ｄ ｉ
ｓｃｒｅａ

ｔｉ
ｏｎ ｔｏＤ ｉｓｏｂｅｙ

： Ｓｔ
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ｗｆｕ ｌＤｅｐ ａｒ
ｔ
ｕｒｅｆｒｏｍＬｅｇ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７３

，

ｐｐ
．４ １

－

４２ ．

［ ２３ ］ 同前注 〔 Ｉ ６ 〕 ， 常健 、 张强文 。

〔 ２４ 〕 Ｓｍ ｉｔｈｖ．Ａｔｌ ａｎｔ ｉｃＰｒｏ
ｐ
ｅｒ

ｔ
ｉｅｓ

，
Ｉｎｃ ．

，
１ ２Ｍａ ｓｓ ．Ａ

ｐｐ
．２０ １４２２ Ｎ ．Ｅ ．２ｄ ７９８

（
１ ９８ １ ）

．

８８



有限公司股东股利分配权的司法救济

如样本所示 ，实践中围绕股利分配产生的问题除了关于原告的股东资格外 ，被告违规分配导致的原

告未接受分配 、未接受足额分配 ，或被告接受过多分配 ，
以及公司是否应当分配股利均可能构成当事人

之间的争论焦点 。 对于原告的股东资格 ，

一般以原告 自行举证为宜 。 但在证明公司股利分配的相关信

息上 ，提起诉讼的中小股东在获取证据的能力上和公司管理者 、大股东等强势当事人严重不对等 。 当公

司做出分配股利的决议后 ，原告未接受分配或未接受足额分配 ，
及被告多接受股利分配时 ， 或者被告通

过关联交易等方式将公司利润以薪金 、奖金和边际利益转移到 自 己名下时 ，

［
２５

］

要求原告提供公司相应的

原始信息 、单据 、资料等 ，大股东 、公司往往有办法取到于己有利 的证据 ， 而弱势的原告股东则难以收集

到关键证据 。 当公司有可用于分配的税后利润却没有做出分配的决议 ，或者公司留存资金用于再投资

的经营 目标不切实际 ，此时寻求救济的股东应当对此进行证明 。 但
一

律由原告举证显然对不掌握公司

财务记录的中小股东是极其不利的 。 因此 ，
我国 目前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粗线条规定 ， 将股利分配诉讼

中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信息不对称的原告 ， 会使原告在诉讼中明显处于劣势 ， 以致双方当事人的实质

诉讼地位严重不平等 ，
中小股东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救济 。 综上 ，我国法院也应对股利分配纠纷的判决

标准和原则做出改进 ，在公司 自治和司法 自 由裁量之间实现有效平衡。

四 、股利分配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路径 ＇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 《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 ） （征

求意见稿 ）》 （ 以下简称
“

《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
，首次正面对有限公司股东股利分配权的救济问题

进行阐释 ， 涉及股利分配权诉讼的 当事人 、判断是否应当支持股利分配请求的标准和判决的效力等方

面 ，具有突破性意义 ，
有利于加强我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 。 但该征求意见稿在实体判断标准

和程序规则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

（
―

）股利分Ｋ权司法救济的法理基础 ：股东合理期待原则之引入

在传统的英美普通法中 ，法官
一

般依照商业判断规则将股利分配政策交由公司董事会自 由裁量决

定 。

〔 ２６ 〕

该规则假定 ，在不涉及利害关系或 自我交易的前提下 ， 公司董事会在合理知悉的基础之上出于

善意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而行使决策权 。 如果原告无法举证董事会滥用了裁量权 ， 则董事会的判断应

当受法院保护 。

〔
２７

］

然而近年来 ，有限责任公司中大股东
“

多数决暴政
”

的威胁经常使中小股东受到不公平对待或有受

压迫的危险 ，法官摒弃了消极的态度 ，承认商业判断规则与封闭公司的特质经常格格不入 ，股东享有的

权利及法律救济 自然也应该有所不同 ，因此而形成的合理期待原则更广泛地成为了法院评判封闭公司

股利政策的标准 。

［
２８

］对合理期待原则 的司法理念与法律实践进行梳理 ，
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股利分配诉

讼制度 ，实现对受侵害股东的有力保护 。

合理期待原则认为 ，有限公司不仅仅是一个拥有 自身法律人格的实体 ，
还有承认在这个实体背后或

者其中 的特定事实的必要 ，
即一些享有权利 、满怀期待并承担义务的个人 ，

［
２９

 ］

他们之间往往具有亲密的

关系 ，存在各种相互知悉的与 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良好期盼和愿望 ，这些合理期待是股东参与公司的前

提和根本 目的 ，公司及其控制者有义务保护股东的各种合理期待 ，从而维持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公司

的存续 。 当封闭公司股东所具有的合理预期因多数股东的排挤行为而落空时 ，法院可以据此决定给予

中小股东司法救济 。

〔
２ ５ 〕 李建伟 、茅院 生 ：《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法理基拙 》

，
《 当代法学 》２０ １０ 年第 ２ 期 。

〔
２ ６ 〕 张学文 ：《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压制问 题研究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７７ 页 。

〔
２ ７ 〕 ＳｅｅＢｒｙａｎ Ａ． Ｇａｍ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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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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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期待原则源于行政法 ，在英国上议院裁决的 Ｅｂｒａｈｉｍ ｉｖ．
ＷｅｓｔｂｏｕｍｅＧａ ｌ ｌｅｒｉｅｓＬ ｔｄ

． 案中首次在

公司法领域确立 。 在该案件的裁决中 ，英国上议院法官指 出 ：法院有必要也有权力使大股东的权利行

使服从于衡平法的考虑 ，
以保护股东个人的

“

权利 、期望和义务
”

免受公司结构
“

淹没
”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

［
３ ＜＞

〕

随后美国法院在 ＩｎｒｅＴｏｐｐｅｒ
〔
３ １

〕

、 Ｉｎ ｒｅ Ｋｅｍｐ 
＆Ｂｅａｔｌｅｙ

Ｉｎｃ
〔
３２

］

等案例中进一步完善了股东合理期待原则

的适用 ，其判断标准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

首先 ，股东的合理期待无需书面但应为其他股东知悉 。 股东之间的合理期待可以体现在行为中 ，并

不需要在书面文件 中体现出来 。 但合理期待的 内容应为其他股东实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并且获得他

们的认可 。

［
３３

］

其次 ，合理期待的内容属于股东参与公司的前提或根本 目的 。 如果公司在股东加入之初明确其可

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那么拒绝继续雇佣该股东 ，或者拒绝向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分配公司利润显然足

以构成救济的理由 。 相反 ，如果只是拒绝中小股东查阅公司账簿等 ， 尚不足以达到需要基于合理期待落

空而给予中小股东司法救济的严重程度 。

〔
３ ４

〕

最后 ，合理期待应当用动态的眼光来认定 。 股东的合理期待不仅形成于公司设立之时 ，
而且还可能

产生于股东参与公司的全过程 ，并且也有可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变化 。 这一考量的重要原因在于 ，很多

公司的股东都是从初始股东那里有偿受让股权的 ，或者是通过受赠 、继承取得股权的非原始股东 。

获取股利在英美的司法实践中早被认为是股东的
一项基本的合理期待权利 。

１９３３ 年美国第四巡

回法院的一项判决声称 ，

“
一

个普通商业公司的股东有权期待获得以定期分红形式表现的投资利润 ，如

果仅仅为了做大公司的事业规模而阻止分配利润 ，将使股东的合理期待彻底幻灭 。

Ｍ ３５
］

实践中的股利分

配纠纷也常出现多数股东先排挤或解除少数股东的公司职务 ，
剥夺中小股东分享事实股利的机会 ， 随后

也不向其发放红利 。

［
３ ６

］

在这些情况下 ，公司停止分配股利的行为已经使中小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 ，构成

了对中小股东的压制 。

合理期待原则在英美判例 中被广泛运用 ，成为近年来法院检验压制行为的客观认定法则 。 很多

州的制定法也接纳 了股东合理期待原则 ，
明确以其为基础给予强制股利分配 、解散公司或其他替代救

济 。

［
３ ７

］

同时 ，
该原则也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大陆法系国家所认可。 合理期待与大陆法系的股东诚信原则

殊途同归 ，均 以保护公司 中弱势的中小股东为 目标 ，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法院会在同

一

个案例 中同时以

这两个原则为判案基础 。

［
３ ８

］

然而 ，相较之下 ，合理期待原则保护的范围 比股东诚信原则更宽泛 。 诚信原

则的适用 以大股东的行为是否正当为前提 ， 而股东合理期待原则关注的是大股东的行为致使中小股东

的合理期待落空 ， 即使大股东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或欺诈 ，
他可能仍然需要为摧毁中小股东的合理期待而

负责任 。

〔
３９

〕

合理期待原则的理念为我国股利分配的司法救济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 为了 防止大股东滥用表决权

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 ，法院应扩大此类纠纷的受理范围 ：只要中小股东有合理理由认为公司 留取任意公

积金而不发放股利 已侵犯其权利 ，
就应当有权提请司法审查 。 《 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第 ２０ 条规定

：

〔 ３０ 〕 同前注 〔 ２９ 〕。

［ ３ １
］ Ｉｎ ｒｅ Ｔｏ

ｐｐｅ
ｒ

， ［ １９８０］ ４３ ３Ｎ ．Ｙ．Ｓ ．２ｄ 
３５９ ．

［ ３２ 〕
Ｉｎ ｒｅ Ｋｅｍ

ｐ
＆Ｂｅａｔｌｅｙ，


Ｉｎｃ ．

， ［
１９８４

］ 

４７３Ｎ ．Ｅ ．２ｄ １ １７３ ．

［
３ ３

） 同前注 〔
２６ 〕 ，

张学文书 ，第 ５６ 页 。

〔 ３４ 〕 杨 曙东 ：《合理期待原则 下的美国股 东权益救济制度及其启示 》
，
《法律科学 》 ２０１ ２ 年第 ２ 期 。

［ ３５ ］Ｔｏｗｅ ｒ
Ｈｉ ｌｌ

－Ｃｏｎｎｅｌ ｌｓｖｉｌ ｌｅ Ｃｏｋｅ Ｃｏ ． ｖ．
Ｐｉ ｅｄｍｏｎｔ ＣｏａｌＣ ｏ ．

，
６４Ｆ．２ｄ

８ １ ７
，
８２７（４ｔｈ


Ｃ ｉｒ ． １ ９３ ３ ） ．

〔 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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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 〔 ３４

〕 ，
杨曙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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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股东股利分配权的司法救济

“

股东起诉请求公司分配利润 ，
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 ，

应当驳回诉讼

请求 ，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欺诈行为导

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的除外 。

”

据此 ，除了 已有明确的股利分配方案外 ，可诉的情形只包括当事人的恶意 ，

可诉范围仍过于狭窄 。

（二 ）确立强制分配股利的实体裁判标准

股东之间的信任及其对公司形成的与 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良好期待是有限公司得以成立和发展

的前提 ，如果这些期待 由于大股东的排挤行为而无法实现时 ，法院应当发挥司法能动性给予中小股东救

济 ，
这是英美法系的司法实践检验是否应强制股利分配的标准和理念 ，也为我国的强制分配股利制度提

供了有力的法理基础 。 在股利分配权之诉中赋予法官 自 由裁量权是在公司权利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给予

股东保护的
一种特殊救济措施 ，它可以直接越过公司 自治边界

，否认公司决议的效力 ，要求公司就股利

对股东进行分配 ， 因而其适用必须谨慎 。 遗憾的是 ， 《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中并没有对强制分配股利

的适用标准作出规定 。 在司法审查中 ，法官应秉承着公司 、股东与债权人三者的利益平衡 ， 兼顾股东近

期利益与公司长远利益的平衡 ，兼顾多数股东利益与少数股东利益的平衡 ，
对于公司提取的任意公积

金是否合理 ，
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 ：

一

是围绕股利分配决议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权利滥用 ，从而导

致股东不平等的结果 ；

二是公司提取任意公积金是否出于公司发展的需要 。 如果确有必要 ，法院可以否

定公司的股利政策 ， 以强制分配股利 的判决作为对利益失衡的救济措施 。

１ ． 公司的股利政策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 大股东欺压 、排挤少数股东是股利分配矛盾形成的初始动

机 。 如公司提取过高的任意公积金或留存利润是为 了公司整体利益 ，
少数股东能够从中公平获益 ，

法

院无必要介入 。 例如 ，在河南思维 自动化公司与胡克公司纠纷案 中 ，

一审法院仅以思维公司有巨额利润

而长期拒不分配为 由判令公司分红 ，违背了公司 自 由意志 。

〔
４°

〕

反之 ， 公司提取过高任意公积金 、长期不

分配股利的行为伴随着多数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 ，
对少数股东构成不公平损害的 ， 法院才有必要对公

司投人的资本成本 （ｃｏ ｓｔ ｏｆｃａｐ
ｉｔａｌ） 和保留资金的收益进行司法审查 。 如果公司留存收益的成本过高 ， 而

大股东或管理人员却能从这个项 目获取高额的职务报酬或其他收人 ，法院应当认定中小股东的合理期

待落空 ，
大股东承担相应责任 。 例如在法国 １ ９７６ 年的 Ｌａｎｇｌｏｉｓ 诉 Ｐｅｔｅｒ

—案 中 ，被告公司连续 ２０ 年未

向股东分配利润 ，提取的公积金达到公司资本的 １ ６ １ 倍 ，大股东通过担任公司高管获取高额报酬 ，
法官

支持了原告的请求 ，
判决公司应当分派红利 。 法国最高法院在该判决中论述到 ：

“

公积金的合理积累虽

符合公司 的长远利益 ， 但多数股东获取报酬而少数股东无利可图是不公平的 ， 公积金经营理由之缺乏

构成权力滥用的第
一要素 ；多数股东通过工作报酬获取公司事实股利 、少数股东持续受到侵害的事实构

成权力滥用的第二要素 。

”
［

４１ ］

２ ． 公司提取任意公积金是否符合发展需求 。 法院在协调公司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之前 ，
应当检

讨公司提取任意公积金的理 由 。 首先从公司的发展阶段来分析 ，公司是否处于渴望资金的成长期 。 综

合考虑公司的经营状况 、 财务状况 、市场胞务状况和经济总体形势等因素 ，判断公司提取
一

定数额的公

积金是否为公司进
一

步发展与壮大所必需 。 如果公司属于起步期和成长期 ，对资金的渴望和需求必然

要强于处于稳定期的公司 ，公司保留利润做发展储备基金是合理和符合公司长远利益的 。 然而 ，随着公

司 的稳定成长 ，持续盈利多年仍然继续保持零股利分配或低股利分配就必须受到质疑 。 再者 ，公司如在

近年内已提取大量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 ，
则再次留存大量公积金也是不合理的 。 如果没有合法又

合乎商业运行规律的理由来支撑无股利政策 ，那么就可以认定董事会和股东会在滥用职权。 于此情况 ，

股东就可以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分配股利 。

〔
４０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６ ） 民二终字第 １ １ ０ 号判决书 。

〔
４ １

〕
转 引 自甘培忠 ：《公司控制权的正 当行使》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１ ５９

－

１ ６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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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善股利分配诉讼的程序规则

《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没有涉及股利分配纠纷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 ，然而实践中原告明显

处于劣势的
一大原因就是举证责任分配失衡 ，信息不对称的弱势 中小股东承担了过重的证明义务 ，

导致

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严重不平等 。 除此之外 ，法官给予原告股东 的具体救济方式也是
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

１
．举证责任 。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诉讼中分配实体利益的核心工具 ，对案件的裁判或诉讼结果产

生直接影响 。 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状况下 ，
科学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可 以为纠纷提供更公平合

理的解决方法和标准 ，保证当事人双方拥有均等的维护实体权利 的机会和手段 ， 同时也为指弓 丨
法院正确

裁判提供标准 。

〔
《

〕

在民事诉讼中 ，
原告负担的举证责任略重于和先于被告固然具有某种必然性 ，

［
４３

］

但

将股利分配诉讼中 的举证责任完全课加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告股东 ，会致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严重

不平等 ，使得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宗 旨与功能难以发挥 。

英美合理期待原则 的适用为我国解决当前的举证责任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 该原则不仅是法院

审查股利分配纠纷的实体裁判标准 ，
也影响了举证责任划分的程序标准 。 股东单纯的主观意愿不能构

成合理期待 ，合理期待的内容应被其他股东实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并且获得他们的认可 ，少数股东仍

然必须承担证明这种期待存在的责任 。 在华盛顿州 ，法院要求原告首先证明压制行为 ，
然后将证明责任

转移至被告 ，
由被告证明其行为是善意的 ，决策是合理商业判断的结果 ，或者提交相反的证据 ，足以推翻

原告拥有某种合理期待的判断 。

［
４４

］譬如 ，如果雇佣协议上明确规定多数股东可以任意解除中小股东在

公司中担任的职务 ，或者原告与公司约定在
一

定期限内不享受分红权 ，那么法院就不会认为中小股东声

称的合理期待能够成立 。 另一方面 ，原告 自 身不正当的行为也是法官决定是否给予救济的
一

个考量因

素 。 如果股东的合理期待受挫与其 自身的过错行为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就可 以排除合趣期待原则

的适用 。 总体而言 ，原告股东仅需承担很小的举证责任 ，
主要是证明股东之间就某种期待存在默契或共

识 。
［
４５

］即便股东不能证明公司控制者的极端行为 ，往往仍能获得相应的保护与救济 。 基于上述分析 ，本

文认为 ，在我国股利分配请求权诉讼中 ，原告首先应当初步证明其股利权利或法律关系赖以产生的基本

法律事实 ，
让法院能确信原告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确存在 ，

之后可以更多地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

方 ，使双方可以更公平地开展诉讼 。

具体而言 ，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情况和法院的审理情况灵活调整 。

一

方面 ，对于原

告的股东资格 ， 以原告 自行举证为宜 ；另
一

方面 ，对于公司是否有可分配的利润 、是否应当分配以及分配

的数额 ，都涉及到对公司财务真实状况以及相关文件的查阅 、 了解 ，原则上更适合由被告举证。

一般认

为
，
法院缺乏对分红标准的恰当性进行司法审查的专业判断能力 ，

然而这并不代表股利分配行为完全游

离于司法的审查范围之外 。 为了实现公司诉讼的公平正义 ，法官应主动行使其调查取证权 。

［？
对于涉

及公司商业秘密 ，如财务报表等其他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 自行搜集的材料 ，原告享有 申请法院依职

权调查的权利 。 对于公司应当分配利润的数额 ，法院可以委托第三方会计机构做出独立意见 ，或者由原

告和被告共同协商委托会计机构 出具财务证明 ，这样既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 ，也避免了责任分配给被

告公司导致违反
“

自我证明
”

的证据规则 。

［
４７

］

对于公司是否应分配利润 ，在被告确有盈余的情况下 ，出

于正 当的商业 目 的 ，将利润留存公司用作投资或者其他用途 ，被告应提交可以证明合理性的证据资料 ，

〔 ４２ 〕
黄进才 ： 《重 构我 国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的构想 》 ， 《河北法学 》 ２００４年第 １２ 期 。

〔 ４３ 〕
Ｅ ． Ｍ ．摩根 ：《证据 法之基本 问题》 ，李 学灯译 ，

台北世界书局 １ ９８ ２ 年版 ，第 ４ ９ 页 。

［ ４４ ］Ｓｃｏｔｔ ｖ ．Ｔｒａｎｓ
－

Ｓ
ｙ

ｓｔｅｍ
，
Ｉｎｃ ．

，
１４ ８Ｗａｓｈ ．２ｄ ７０ １

，

６４Ｐ． ３ｄ １
（２０ ０３ ） ．

（ ４５ ］ 同前注 〔
３９ 〕

，

Ｄｏｕ
ｇ

ｌａｓＭｏ ｌｌ 、 Ｒｏｂ ｅｒｔＲａ
ｇａ

ｚｚｏ书 ， 第 ７
￣

８ ７页 。

〔
４６

〕 蒋建湘 ： 《公司诉讼研究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８ ８

￣

８９ 页 。

〔
４ ７

〕
参见昆明 市西 山 区人民法院 （

２０ １４） 西法 民初 字第 ３７７ ０ 号判决书 。 在该判决 中
，
原 、被告对财务账 目 的效 力存在争议 ， 事实上

法院可以指定独立第三方来判断 ，

而非以原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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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股东股利分配权的司法救济

用来说明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是在忠实 、勤勉义务之下决定零股利或低股利分配的 ，
对于公司提交的资

产运用可行性报告 ，法官凭借经验规则不难做出判断 。

［
４８

］

２ ． 救济方式 。 当公司大股东滥用权利过分提取任意公积金时 ，法院应当判令公司在
一

定期限 内重

新作出分配股利的决议 ，允许股东会 自行商议股利分配的方式与标准 。 如果在规定的期间 内公司拒绝

作出股利分配决议的 ，
法院可依据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中关于股利分配的共识或约定做出强制分配的

判决 ，如无约定可以参考行业
一般标准 ， Ｘ寸股利分配的期限 、范围 、比例做出底限式安排 ，并依此强制执行 。

结语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失衡和潜在利益冲突使得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成为该类公司理论展开

和制度构建的重要问题。 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下 ，
很多造成股东之间严重不公平的行为却拥有

“

合法性
”

的外衣 ，在没有合理退出机制和司法救济的情况下 ，这种不平等会愈加凸显 。 股利分配是公司中各相关

主体利益交织的
“

中枢
”

，也是股东之间利益争夺的关键领域 。 当公司大股东或控制者决定将公司税后

利润留而不分 ， 中小股东就有理由去考究甚至质疑股利政策背后的动机 。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多数法

官适用了商业判断规则 ，或是以非常宽松的标准看待公司 留存利润的决策 ，或是将纠纷仍交还给董事会

和股东会处置 ，很少给予中小股东足够的司法保护 。 《 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确认了股利分配权受侵

害时的可诉性 ，但受理范围仍显狭隘 。 在构建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时 ，应以股东合理期待理论为基础 ，

着重审查公司提取任意公积金时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是否出于公司发展之需要 ，科学灵活地分配当事人

之间的举证责任 ，对当事人实施公平 、充分的救济 。

（特约编辑 ：季奎明 ）

〔 ４８ 〕 参见陕西省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 院（２０ １４） 西中 民四终字第 ００３６７ 号判 决书 。 在该判决 中 ，
法院采纳了 一审时华顺公司 出具的

工 商档案 中 的资产损益表 ，反映华顺公司 目 前处于亏损状态 ，
无公司孕余用 于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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